
黃梓松 日本遊民業務之民間參與

 

社區發展季刊 108 期 277 中華民國 94 年 1 月

 

日本遊民業務之民間參與 

黃 梓 松  

前 言 

根據日本官方資料顯示，目前日本全國遊民數目約 25,000 人左右，而以大阪府約

6,000～7,000 人占最多數，東京都約有 5,500 人，二都府合計幾占全國遊民二分之一。在

都會公園裡處處可見藍色帳篷長期占住之聚居現象，日本政府受到人權團體和部分政黨

的壓力，無法強制驅離占住公園的遊民，而對二大都府昂貴的房屋租金仍無有效對策下，

只得讓其繼續在公園內占住。 

日本政府基於工業化國家出現福利國危機後，受志願主義（voluntarism）、民營化

（privatization）、自助（self-help）的思潮影響及遊民有髒亂、酗酒、傳染病、治安……

等潛在危險因子，政府在人力有限的現實情形下，對於遊民的管理及服務以委託民間社

會福利單位辦理為主，政府提供經費並對業務執行進行指導，二者相輔相成，初具成效。 

作者於 2004 年 8、9 月間隨內政部遊民業務參訪團前往日本東京都及大阪府實地瞭

解當地遊民業務民營化情形，對其現況增加認識，得藉參訪機會對遊民業務民營化做更

深入探討。 

一、日本遊民形成原因之探討 

日本遊民形成原因大都歸咎於經濟高

度發展後的「泡沫經濟」現象，導致失業

率的不斷攀升，民眾失業後選擇流落街頭

討生活；另一原因可能因都會區房租太

貴，使許多雖有工作但付不起昂貴房租之

民眾只好屈就露宿公園減少生活支出；再

者傳統孝道的式微，使固有家庭解體，長

者不願與兒女共擠在小公寓內受氣，只好

退出家庭自行生活，在經濟無援下，選擇

街頭生活是種無奈，也是對兒女、社會風

氣的另類形式抗議。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

所謂「飛特族」、「尼特族」現象，飛特族

是以英文 free 和德文 arbeiter 所組合的新

名詞，意指無固定工作或非全日工作者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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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，據非正式統計，日本飛特族約有 400

萬人以上，飛特族收入不固定，要在高房

價、高消費的日本環境生存，最終淪為街

頭生活者是可預期的結果；尼特族（NEET）

源自於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

Training 的縮寫，意指不在學、不就業、

不接受職訓的年輕人，日本大約有 60 萬左

右的人畢業後不去就業，也不參加職訓或

職業介紹，完全依賴父母供給日常生活及

花費，形成生產人力的閒置，一旦失去父

母的奧援，這群人就僅能在街頭生活，遊

民的大量形成和產生其來有自。 

二、日本遊民之民營化輔導政策 

自 90 年代開始，日本遊民有愈來愈多

趨勢，東京地區的遊民分佈地點大致集中

在車站、上野公園及新宿中央公園……等

地區，其中多數在白天均以打零工、撿拾

資源回收物維生，因都會工作機會多且較

易取得食物，晚上則多以公園內之帳篷為

家。在野黨及人權關懷團體一直督促政府

重視遊民問題，2002 年政府終於通過「路

上生活者自立支援事業實施綱要」，開始有

系統、分階段的處理遊民問題。 

日本遊民政策管理的總目標訂為： 

公共設施之適正管理  

保健、醫療之充實  

就勞業機會之擴大  

住宅之確保  

依據目標管理訂立標準作業流程，從

緊急一時保護、自立就勞支援、地域生活

指導等措施，按遊民形態和自主意願予以

輔導，以回歸社會生活為政策的最終目的。 

民營化政策部分，東京都遊民業務主

要係委託新宿及上野木自立支援機構承

辦，由政府補助經費委託該機構，對於在

繁華地區如新宿、上野、池袋、淺草……

等地區之遊民進行訪談、心理輔導、收容

和就業輔導等工作，政府單位以督導和協

助立場來看待遊民業務。 

搭設帳篷在公園內之遊民，由受託機

構之訪視員進行一一面談，對有工作意願

及能力者，先安置於「緊急一時保護收容

所」作緊急庇護性的收容，再評估其身體

狀況、年齡、工作意願及能力……等狀況，

依訪視員評估結果轉介至「自立支援收容

機構」進行就業輔導工作，對自立困難者

則轉介至社會福祉事務進行長期收容或就

醫服務。對於居住問題，因都、府地區房

租居高不下，日本政府有較務實之考量，

開辦所謂「地域生活移行事業」輔導，先

由受託民間團體出面協助遊民找尋合適且

願意出租之住屋，提供自立遊民居住，其

租金由政府負擔每月五萬圓租金（東京房

租每月約需十二至十五萬日圓，故需善心

人士願意提供），遊民居住的二年內只需要

負擔 3 仟圓象徵性的房租即可，但每月的

瓦斯水電費（約 8 仟圓）需由居住人負擔；

承租原則上契約以兩年為限，且參與本計

畫之遊民必須同意撤除在公園內之帳篷，

這些工作均委由受託之民間團體執行。茲

將日本遊民處理流程介紹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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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日本遊民處理流程 

東京都 23 區遊民 

地域福祉事務所 街頭巡迴訪談

評估進入第一階段條件： 

有自立意願 

無重疾及傳染病 

有集體生活意願 

願遵守收容所規定 

第一階段：緊急一時保護 

第二階段：自

立支援收容 
福祉事務所

經評估有自立能力 自立困難

自立困難者

地域生活小團體 

就業自立 

（追蹤服務） 

宿泊所  更生設施  就醫

 

東京都的遊民輔導，在東京都轄區的

23 區內，由政府各地域福祉事務所委託民

間機構主動進行街頭訪談，再依訪談結果

進行個案的評估，另遊民亦可自行至福祉

事務所求助，經評估可進入第一階段之緊

急一時保護收容條件為： 自己願意進入

所內； 經體檢無重疾及傳染病者； 願 

意過團體生活者； 願意遵守收容所內部

規定者。經第一階段保護後進行第二次評

估，評估重點為自立能力（以工作能力為

主），輔導其就業自立，脫離遊民生活重回

主流社會；如為自立困難者則回社會福利

體系另案協助，以協助食宿，就醫或職訓

為主。 

三、日本遊民收容設施概述 

緊緊緊緊緊緊緊緊緊  
東京都 23 區內之緊急一時保護收

容所：分別為大田寮、板橋寮、江戶川寮

三所，合計可收容 510 名遊民，另正籌設

荒川區及千代田區二所新設收容所。 
服務對象：為東京都 23 區內活動之

遊民。 
收容期限：以 1 個月為限，必要時

可再延長 1 個月。 
服務項目：  
三餐之提供。  
日用品之提供。  
理髮、沐浴及個人嗜好品。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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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輔導，健康診斷。  
債務償還之法律諮詢。  
服務目標：評估遊民身體狀況，工

作意願及能力，以做為遊民進入第二階段

（自立支援）而努力。 
自自自自緊緊緊  

東京都內有臺東寮、新宿寮、豐島

寮、墨田寮及涉谷寮等 5 所自立支援收容

所。 
服務對象：為經第一階段「緊張一

時保護」評估後有工作意願及能力者。 
收容期限：以 2 個月為限，但可延

長 2 次，每次以 1 個月為限。 
服務項目：  
提供住宿：三餐、衣物、日用品。  
現金補助：日用品費，求職交通費，

就業補償金，租屋費用。 
生活協助。  
就業準備：如駕照之取得，技能回

復。 

職業輔導及媒介。  
服務目標：使街友能重拾信心、自

力更生、重回主流社會。 
緊緊收收收收收收收自自自自緊緊緊 －

涉谷寮 
「涉谷寮」為東京都 23 區內所設 5

個自立支援機構之一，其主要為協助有工

作意願及能力之街友提供生活，健康、職

業、租屋之輔導，使街友能自立更生，自

食其力，早日重回主流社會之機構，目前

收容東京都內遊民 72 名。 
工作人員配置情形： 
所長：1 名 
事務員：1 名 
生活指導員：4 名 
生活輔導（訪談員）：2 名（非常勤） 
醫師：1 名（非常勤） 
職業輔導員：3 名 
住屋輔導員：1 名 
看護：1 名 

涉谷寮之「就業安排表」 

項 目 期 間 內      容 

就業準備 第 1 週 生活面談，住所登記，職業輔導面談，職業登記。 

求職期間 第 2～5 週 求職、職業面談、生活面談 

自立準備期間 就職後 1～4 週 追蹤服務、地域生活輔導 

涉谷寮之日課表 

時  間 內      容 

07：15 早餐 

09：00 職業面談、生活輔導面談、勞動、住屋面談 

12：00 午餐 

13：00 職業面談、生活輔導面談、勞動、租屋面談 

18：00 沐浴（每日 21：00 停止） 

18：30 晚餐 

22：00 就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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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谷寮年度經費為二億日圓（約 6,400
萬臺幣），由中央政府負擔 25%，東京都政

府及特別區政府共同負擔 75%，用以支付

收容所人事費、事務費、外展訪談費及遊

民生活支出費……等費用。 
該機構為三層樓建築由政府興建提

供，一樓包含事務室、約談室、會議室、

醫務室、浴室、值班室。二樓為餐廳兼娛

樂室、抽煙室、洗衣物室、生活室。三樓

為日常生活室，各樓設施齊全，收容所內

窗明几淨，注重衛生，每一室之床舖設計

均設有布簾以尊重個人隱私，服務亦以人

性化為前題，營造出「家」的感覺，機構

內所需伙食皆由外送便當送至所內，採無

廚房設施，以維餐食的衛生。 
民間機構對接辦遊民自立支援業務遭

遇的普遍困擾以遊民習性特殊，就業輔導

不易完成為主，另遊民是社會的邊緣人，

心理容易受創，常會抗拒輔導員的協助，

而遊民間常因細故發生口角，而機構無充

分的公權力，執行生活管理上易造成困

擾，需更多的耐心和愛心才能完成輔導目

標。 

四、觀察發現 

經過一週官方安排的實地參訪，及作

者主動觀察散居街角或公園裡的遊民生活

情形，藉自我觀察補充日本官方所不能呈

現的資訊及官式行程的不足，對日本遊民

民營化業務之觀察以下幾個發現： 
日本遊民的定義採行實際發生之觀

念，以其「在路上生活者」為認定標準，

不論其戶籍落於那一個縣、都、府均予以

服務，亦不問其家庭之互負扶養義務關

係，亦未見資產調查程序。 

日本在遊民管理、輔導、設施 上均

訂有完備的實施綱要，且其政府編列經費

相對充裕，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預算挹注，

值得吾人借鏡。 
「人權至上」，遊民只是居無定所的

一群人，不應受到差別歧視，在日本有國

會議員為遊民請命不足為怪，政黨和民間

團體甚至發放帳篷給遊民在公園內搭建，

冬天送懷爐、棉被等保暖物品，限制政府

不能採強制驅離的手段來對付遊民。 
收容所（自立支援中心、緊急一時

保護收容中心）由民間機構管理，環境整

齊乾淨，設施簡單但不失完備，生活管理

訂有日課表，由居住者分工維持設施內外

之環境。 
當地遊民行為相當保守、低調，很

少發生攻擊民眾事件，民眾對各公園、場

站、天橋下之遊民通常視而不見；各地興

設自立支援中心初期雖受當地民眾抵制，

不過經過溝通和和平的鄰里關係，大都能

順利化解疑慮進行收容。 
日本政府預估全國有 25,000 位遊

民，就參訪觀察得知政府投入之工作人員

和遊民數相比仍顯不足，受託機構也受到

經費不足等因素無法僱足人員，自立支援

中心床位雖不多但未呈現滿床現象，許多

人寧願選擇露宿街頭，令日本政府頭疼，

更使受託單位為難。 
遊民業務委託民間機構經營為主

體，政府負責監督及經費支援，業務包含

收容中心管理及外展服務，受託機構自行

結合就業輔導、職業訓練、心理支持、法

律諮詢、生活輔導、醫療……等專業人士

協助業務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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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日本與我國遊民業務之異同 

相相相相收  
都會區為遊民聚集之首選，場站、

公園、橋下是容易發現遊民的地點，故都

會區遊民數量較龐大，政府人力無以應

付，經費亦嫌不足。 
以維護遊民基本生存人權為出發

點，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、協助其回歸

社會為工作目標。 
酗酒、髒亂、無自主管理是民間機

構輔導上的最大困擾。 
遊民之主要業務以委外經營為主

體，且設有遊民收容中心；委託民間機構

承接辦理，落實民營化政策。 
相相相相收  

我國遊民管理採強制措施，對占用

場站、人行道或騎樓之遊民採主動查察、

勸離、遣送收容等措施；日本則採放任態

度，除非占用特別管制區域，基本上受託

機構或政府不介入其行為。 
日本遊民以其實際活動之地域來定

義，並不賦予家庭責任及戶籍歸屬；我國

則課以家庭扶養責任，如有家屬會要求領

回，各縣市政府間常發生互踢皮球事件。 
日本遊民民營化業務大部分經費來

自中央政府或都廳，而且對願受就業輔導

之遊民提供日用品費（零用金）、求職交通

費、轉宅補助、訂製西裝費……等費用，

以利遊民在求職、面試時夠體面，求得理

想的工作機會，設想週到且細心；我國在

經費支援上略顯薄弱，經費大都由地方政

府編列，受託機關有時尚需對外募款來支

應，對遊民的求職協助相較之下亦顯不夠

週延細膩。 

日本遊民成大規模集結，尤其在都

會公園裡數百頂帳篷搭在同一區塊中，不

僅有礙觀瞻，妨礙都會居民休閒的權利，

更引起外國觀光客異樣的眼光；我國遊民

數量相對較少，且少有搭設帳篷聚集現

象，民間機構輔導作業上較不易集中。 
基本上，日本遊民的結構以在都會

區中有工作者為多，但其收入不足以支付

過高房租和消費指數，致使許多人只能選

擇露宿街頭，也算是對政府的一種無言抗

議；反觀我國之遊民結構以精神病患、老

殘弱者為主，有工作能力者較少，對長期

收容的需求不容忽視。 
在民營化的過程中，日本承接之民

間團體大都以長期倡導遊民權益團體為

主，容易和遊民接近，對遊民之習性和需

求有深入瞭解，從事輔導工作成效得以顯

現；國內則較注重承接意願和輔導能力為

取向，至於可否獲遊民信賴或長期瞭解，

尚不具顯著性。 

六、結論建議 

遊民業務在各國都是一個棘手的問

題，甚至被認為是令人討厭的工作，民間

單位的參與經營似乎給政府一個解套、喘

息的機會，但各項配套措施仍嫌粗糙與不

足，法令、經費、人力、契約內容的精確

性、服務成本的精算、服務品質的監控、

政治力的排除、政府其他單位的配合……

等，仍需經過仔細的評估和改善，使遊民

的輔導工作得以落實。 
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」，日本的遊民

形態雖和我國殊有不同，但仍有值得借鏡

之處，茲以此次參訪觀察所見，對我政府

遊民業務民營化作以下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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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民出沒集結以都會區較多，建議

中央結合生活圈規劃在北、中、南三大都

會區成立遊民收容中心和街友外展服務，

委託熟悉業務全國性團體經營，無需在全

國各縣市均各自設立收容中心，如此在經

費、管理、協尋和職訓……等效益上均可

獲發揮較大。 
訂定完備之遊民政策、相關法令和

標準作業程序，使受委託單位可配合施

行，如警政、衛生醫療、勞政、社政、住

宅……等單位大家通力合作，共同解決遊

民問題。 
收容或街頭遊民宜予以分類，將有

工作能力者進行就業訓練及輔導、短期房

租補助、短期生活協助及工作必要工具、

求職準備及訓練……等項目，方能助其早

日回歸社會。精神患者、失智及老弱者則

予分別處理。 

對需治療或收容之遊民應另予特別

例外規定，如健保給付之放寬、收容年齡

限制放寬、家屬不願領回之通融……等措

施，讓承接團體便宜行事，以期全面性降

低遊民數量。 
建議由中央編列經費補助受託機構

辦理遊民業務，對服務機構或地方政府執

行業務進行年度考評，讓遊民業務具一致

性，減少縣市間踢皮球情形發生。 
強化收容中心內部設施，以便在所

內進行生活會談、職業輔導、房租會商、

醫療檢查等用途。 
將收容中心納入機構評鑑機制，並

辦理績優單位業務觀摩，藉由考評、相互

參訪來提升各收容機構品質。 
（本文作者現任苗栗縣政府社會局課長暨

明新科技大學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兼任

講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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